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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何慧貞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51
電子信箱：mt848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330393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實施計畫1份 

(30388017_1133039318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

進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學生輔導諮詢會112年度第1次委員會會議決議

及本局110年6月28日北市教中字第11030562543號函（計

達）續辦。

二、為協助學校強化學生全人教育及教師心理健康素養，以預

防重大校園學生自傷事件之發生，本局自110年2月26日訂

定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

實施計畫」，因原計畫執行期程至112年12月31日及因應教

育部111年6月新發布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

畫，爰針對計畫內容予以修正。

三、旨案執行期程為113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，修正重點

簡述如下：

(一)全面推動校園情緒教育課程：結合校園已開發之生命教

育及情緒教育教材，辦理教師工作坊或情緒教育教學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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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分享會，協助學校規劃情緒教育課程及辦理情緒教育

週相關活動，另各校年度課程計畫中納入含生命教育與

情緒教育融入之課程與活動，並列入本局視察重點項

目，以強化學生情緒管理素養、正向思考及問題解決能

力，落實學生全人教育，另自113年起學校教職員皆須完

成2小時情緒教育研習，俾利推動校園情緒教育之實

施。

(二)促進親師生建立和諧關係：辦理正向管教教師增能研

習，並調訓班級導師參加，成立班級經營巡迴輔導團協

助導師解決班級經營及親師生溝通問題，增進導師營造

支持性與合作性班級學習氛圍及建立和諧親師生關係，

另相關研習及活動將家長納入服務對象。

(三)強化校園各級輔導資源連結與合作：加強校園發展性

（初級）預防工作，於區域輔導網絡資源聯繫會議及相

關輔導主任、組長會議規劃輔特合作專題研討，並規劃

輔導教師與特教教師共同研訓，以增進跨專業合作效

能。

(四)強化高關懷學生輔導機制：學校應建立高關懷學生介入

與後續追蹤管理流程及辦理高關懷學生之早期辨識計

畫，針對自我傷害高風險學生，運用相關量表進行定期

篩選，始能即早發現即早協助。

(五)落實學生自殺自傷預防工作：學校應訂應校園學生自我

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並落實自傷個案之輔導，另將學

生納入自殺防治守門人參訓對象，增進學生自我傷害危

機辨識與因應及求助資源運用等知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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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有關醫療資源入校服務計畫，自113年度起國小由學生數

超過1,000人者先行試辦。

四、請各校協同校內教師會、家長會共同推動旨揭計畫，依據

分工執行事項，積極推動校園心理健康相關工作，強化校

內外資源之連結，增進親師生心理健康知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聯合
會林愛婷總會長(請景美女中代轉)、臺北市高職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蔡巧貴總會長
(請泰北高中代轉)、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張珮琦總會長(請中正國中代
轉)、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吳政鴻總會長(請明湖國小代轉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務校安室
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
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
局學前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體育及衛生保健科（含附件）、臺
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（含附
件）、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（含附件）、
臺北市青少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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